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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935,000 股，涉及 30 名激励对象，占回购
前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正邦科技”） 总股本的
0.1171%。 其中：

(2017 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1,925,000 股 ，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768%，涉及 19 名激励对象，其授予日为 2017 年 6 月 8 日，回购价格为 2.25 元/
股。 上述回购事项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2017 年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310,000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24%，
涉及 7 名激励对象，其授予日为 2018 年 5 月 28 日，回购价格为 2.42 元/股。 上述回
购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注销 5
人共计 210,000 股）、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注销 2 人共计 100,000 股）审议通过。

(2018 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700,000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279%，
涉及 6 名激励对象，其授予日为 2018 年 9 月 17 日，回购价格为 2.01 元/股。 上述回
购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注销 5
人共计 600,000 股）、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注销 1 人共计 100,000 股）审议通过。

2、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总股本由 2,506,056,111 股减少至 2,503,121,111
股。 近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
应报告。

2、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7 年 6 月 8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533 名激励对象授予 4,813 万股限制性
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将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4,813 万股调整为 4,381 万股， 预留部分均不作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5、2017 年 9 月 5 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6、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8 年 2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4 名
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1,13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
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
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8 年 4 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8 年 5 月 8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人员共
计 20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已按照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
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9 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55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7 年预留
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8 年 5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55 名激励对
象授予 800 万份股票期权及 171 名激励对象授予 95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 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上述 188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10、2018 年 7 月 12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
审议后， 同意对 2017 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
2017 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34 元/股调整为 2.29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相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
后，同意对 2017 年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7 年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2.51 元/股调整为 2.46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 9 名离职人员共计 53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该
议案已经 2018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8 年 8 月 15 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
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

12、2018 年 8 月 23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210,000 股（其中首次授
予 2 人共计 100,000 股，预留授予 3 人共计 11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150 名激励对象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239 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53%， 该议案已经 2019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1 名离职人员共计 1,840,000 股（其中首次授予 27 人共计
1,540,000 股，预留授予 4 人共计 30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已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
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14、 公司已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了上述 7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5、2019 年 4 月 18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5 名离职人员共计 220.5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20 人共计 199.5 万股，预留授予 5 人共计 21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
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19 年 5 月 11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的更正公告》对上述注销人数和股数进行了更正。 更正后：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4 名离职人员共计 213.5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19 人共计 192.5 万股，预留授予 5 人
共计 21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江西华邦
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更正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6、2019 年 5 月 30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
审议后，同意对 2017 年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7 年
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29 元/股调整为 2.25 元/股，预
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46 元/股调整为 2.42 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就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7、2019 年 7 月 11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 名离职人员共计 10 万股（均为预留授予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8、2019 年 8 月 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之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129 名激励对象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375.85 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5%。

19、2019 年 8 月 21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
认为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404 名激励
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090.50 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0.45%。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6 名离职人员共计 27.5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3
人共计 18 万股，预留授予 3 人共计 9.5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
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1、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5 名离职人员共计 36.5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4 人共计 34
万股，预留授予 1 人共计 2.5 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2020 年 4 月 16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18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
的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3、 近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23.5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 192.5 万股，预留部分 31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
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及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二）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
报告。

2、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8 年 9
月 17 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29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181.00 万份股票期权及
669 名激励对象授予 3,53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2018 年 11 月 7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19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中：182 人全部放弃，10 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
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980.50 万股。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
由 669 人调整为 487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539.0 万股调整为 2,558.5 万
股。

5、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名 5 离职人员共计 60 万股首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
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9 年 5 月 13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74 名激
励对象授予 355 万份股票期权及 94 名激励对象授予 395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7、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关事项的议案》， 因公司 2019 年 5 月实施了 2018 年度权益分
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行权/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经本次调整，经本次调整，2018 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05 元/股调整为 2.01 元/股。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价格由 9.39 元/股调整为 9.35 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就公司本次调整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人员共计 10 万股首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19 年 7 月 16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过程中，2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中：16 人全部放弃，6 人部分放弃）拟授予的全
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74 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人数由 94
人调整为 78 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95 万股调整为 321 万股。

10、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人员预留授予共计 3 万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对 74 名业绩考核不达标的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 55.10 万股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
回购注销事项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
股份注销手续。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满足，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480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1,189.15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49%。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 名离职人员共计 19 万股（其中 3 人均为首次授予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未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
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 近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70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注册资
本、修改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注销的总体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及回购注销数量
根据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 30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董事会同意按照《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于上述 30 名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2,9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71%）进行回
购注销的处理。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 2,935,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2、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二）本次注销事项的审议程序
1、部分 2017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注销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9 名离职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杨帆、
冯敏、于明岩、曾广益、麦远志、吴武生、高建峰、陈罗平、邵定勇、周国强、徐信、唐植
海、车攀星、张功芋、艾小根、田永丰、谢飞、邱楚武、李孟华）共计 1,925,000 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调整后，2017 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应由 2.29 元/股调整为 2.25 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19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925,000 股，回购价格为 2.25 元/股。

2、部分 2017 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李桂兰、刘才林、陈
江伟、宋增华、缪岩等 5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21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2019 年 7 月 29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李光、宋艳明
2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0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调整后，2017 年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46 元/股调整为 2.42 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7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310,000 股，回购价格为 2.42 元/股。

3、部分 2018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注销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 2018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林松、周国
强、徐信、高立伟、陈小兵 5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60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2019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2019 年 7 月 29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 2018 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潘可
满 1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0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调整后，2018 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05 元/股调整为 2.01 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6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700,000 股，回购价格为 2.01 元/股。

（三）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出具了大华验字[2020]

000124《验资报告》，审验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止减
少 注 册 资 本 及 股 本 的 情 况 。 认 为 ： 正 邦 科 技 公 司 原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2,443,385,963.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2,443,385,963.00 元。 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四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规
定，正邦科技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 2,735,000.00 元；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十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规定,正邦科技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 元。 累计减少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2,935,000.00 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40,450,963.00 元。
经我们审验 ， 截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止 ， 正邦科技公司已减少股本人民币
2,935,000.00 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2,935,000 元，总股本由 2,506,056,111

股减少至 2,503,121,111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股

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279,683,659 11.16% 2,935,000 276,748,659 11.06%

高管锁定股 133,000,610 5.31% 0 133,000,610 5.31%

首发后限售股 59,876,049 2.39% 0 59,876,049 2.39%

股权激励限售股 86,807,000 3.46% 2,935,000 83,872,000 3.35%

二、无限售流通股 2,226,372,452 88.84% 0 2,226,372,452 88.94%

三、总股本 2,506,056,111 100.00% 2,935,000 2,503,121,111 100.00%

注：1、以上变动前数据以截止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登记的数据为准。

2、《验资报告》中的总股本及无限售流通股数与上表中数据存在的差异主要是
由于公司股票期权部分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所致。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
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同时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四、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也不会

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
造价值。 公司将及时进行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等事项。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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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调查，如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披露了公
司、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丁熊秀女士、蒋文先生和深圳市盛世泰富园林投
资有限公司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编号为深证调查通字【2018】097、深

证调查通字【2018】098 号、深证调查通字【2018】099 号、深证调查通字【2018】100
号、深证调查通字【2018】102 号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及上述相
关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详见 2018 年 5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2020 年 4 月 21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处罚字[2020]1 号），拟对公司及李涛、贾明辉、蒋文、郑方作出行政处罚，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针对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

触及 13.2.1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
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

定。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至

少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证券简称：*ST 美丽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0-038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根据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综合整治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结果公告》，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岭南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化工地质工程勘察院有
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第一中标
候选人，中标金额 6.39 亿元。 招标人为东莞市沙田镇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招标
代理机构为广东泰通伟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工程的主要情况

1. 项目名称：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综合整治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2. 招标人：东莞市沙田镇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
3. 第一中标候选人：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化

工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4. 项目中标值：639,134,664.06 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5. 建设规模：西太隆河流域综合整治全长约 18.45 公里，具体范围为从渡船舟

涌至轮渡路下游河口的西太隆河，包括主河涌西太隆河以及大泥涌、六和涌、茂隆
河、三大圳河、鞋底沙河、稔洲河等六条支流。 拟建设内容包括水景观与特色营造工
程（含水生态和部分水环境）、水安全提升工程（护岸、河道清障、水闸）、水环境治理
工程（清淤、排放口整治）以及智慧水务等工程，拟设计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设计

排涝标准为 20 年一遇，24 小时暴雨 24 小时排干（具体建设规模及内容以初步设计
批复的文件为准）。

6. 计划工期：1,005 日历天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综合整治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结果公告》。
三、对公司业绩影响
1. 上述项目估算总投资约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8.03%，系公司

积极发展“大生态”业务，大力拓展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水务水环境业务的重要成
果。 如上述项目能够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2. 上述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不会因为履行上述项目对
业主方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子公司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及未进入项

目正式合同签订阶段。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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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任何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洲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置地”）的告知函，
函件告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中洲置地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
股份 1,935,336 股，增持股份数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291%。自 2016 年 2 月 4 日
起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止， 中洲置地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洲创投”）、深圳市前海君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君至”）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持股比例变动累积达到 5%。中洲置地、中
洲创投和前海君至在 2020 年 5 月 11 日之前的 6 个月内未减持本公司股份。

截至披露日，中洲置地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洲创投、前海君至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份 348,045,9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351%。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洲置地持有本公司 314,917,359 股股份，占本公司当时总

股本 665,069,639 股的 47.351%。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洲置地持有本公司 343,436,081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664,831,139 股的 51.658%；前海君至持有本公司 4,600,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0.692%；中洲创投持有本公司 9,9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001%，中洲
置地、前海君至、中洲创投合计持有本公司 348,045,981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351%。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中洲置地 314,917,359 47.351% 343,436,081 51.658%

中洲创投 0 0% 9,900 0.001%

前海君至 0 0% 4,600,000 0.692%

合计 314,917,359 47.351% 348,045,981 52.351%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公司将督促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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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